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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学校基本情况 

武汉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，学科门类齐全、综合性强、特

色明显，涵盖哲、经、法、教育、文、史、理、工、农、医、管理、艺术等 12

个学科门类。学校设有人文科学、社会科学、理学、工学、信息科学和医学六大

学部，35 个院（系）以及 3 所三级甲等附属医院；现有 124 个本科专业，58 个

一级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，43 个一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，42 个博士

后科研流动站。5 个一级学科和 17 个二级学科被认定为国家重点学科。学校综

合科研实力雄厚，学校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5个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个，

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2 个，国家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10 个，国家级实

验教学示范中心 9个。 

校园占地面积 5,187亩，建筑面积 262万平方米。学校古典式的建筑群古朴

典雅，巍峨壮观，被列为国家优秀近代建筑，作为国家文物进行保护；现代化的

高楼拔地而起，气势雄伟，有现代化的教学楼、实验楼和设施齐全的体育馆、标

准化运动场、标准化食堂和学生公寓等。学校图书馆是国家“211工程”全国高

校文献保障体系华中地区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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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中央部门预算报表 

 

 

    

 

 

 



 5 
 



 6 

 

 

 



 7 

 

 



 8 

三、中央部门预算报表情况说明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和财政部、教育部

2016 年“二上”预算编制要求，按照积极稳妥、以收定支的原则，结合学校实

际情况，在重点保证学校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的基础上，统筹兼顾，编制了

我校 2016年“二上”财务预算,并经教育部审核批复。 

（一）部门收支总表情况说明 

2016 年，我校预算总收入为 782,329.49 万元（含上年结转 192,513.42 万

元），预算总支出为 596,774.49万元，收支相抵结余 185,555万元(主要是科研

经费)。本年预算收入比上年年初部门预算增加 71,887.77 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

共预算拨款减少 19,000.65 万元,事业收入减少 32,050 万元,其他收入增加

23,257 万元,上年结转增加 21,443.42 万元,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增加

78,238万元。 

（二）部门收入总表情况说明 

2016 年，学校预算总收入为 782,329.49 万元，包括：当年预算收入

589,816.07万元、上年度结转 192,513.42万元。 

1.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38,556.07 万元，约占当年预算收入的 40.45%。包

括：教育经费 211,520.72 万元、科学技术经费 6,982.25 万元、住房保障支出

20,053.10万元。 

2.事业收入 220,200万元,约占本年预算收入的 37.33%。包括：教育事业收

费 95,200万元,科研经费收入 150,000万元。 

3.经营收入 800万元，约占本年预算收入的 0.14%。 

4.其他收入 52,022万元，约占本年预算收入的 8.8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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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78,238万元,约占本年预算收入的 13.26%。 

   （三）部门支出总表情况说明 

2016年，学校预算总支出为 596,774.49万元。  

1．基本支出 383,956.07 万元，占预算总支出的 64.34%。包括：教育支出

357,849.72万元、科学技术支出 1,532.25万元、住房保障支出 24,574.10万元。 

2．项目支出 212,018.42 万元，占预算总支出的 35.53%。包括：教育支出

205,122.62 万元、科学技术支出 5,805.51 万元、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11.23

万元、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98.75万元、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180.31万元。 

    3.经营支出 800万元, 占预算总支出的 0.13%。 

   （四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情况说明 

    2016 年，学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为 238,556.07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

19,000.65万元。减少的主要原因是：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特

色发展引导专项和中央高校管理改革等绩效拨款国家尚未批复。 

1.基本支出 195,038.07 万元,比上年增长 18.35%，其中:教育支出

173,452.72万元、科学技术支出 1,532.25万元、住房保障支出 20,053.10万元。 

    2.项目支出 43,518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53.09%，其中：教育支出 38,068 万

元、科学技术支出 5,450万元。 

四、名词解释 

（一）收入科目 

1.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：指中央财政当年通过中央部门预算拨付教育部直属

高校的财政资金。 

2.事业收入：指学校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。主要为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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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事业收入和学校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和标准收取的学费、住宿费等。 

3.上级补助收入：指事业单位收到上级单位拨入的非财政补助资金。 

4.附属单位缴款：指事业单位收到具有法人资格的附属单位按规定缴来的款

项。 

5.其他收入：指除上述“一般公共预算拨款”、“事业收入”、事业单位“经

营收入”等以外的收入。主要是捐赠收入、利息收入等。 

6.上年结转：指以前年度预算已开始执行但尚未完成，本年仍需按原规定用

途继续使用的资金。 

（二）支出科目 

1.教育：指教育管理事务、普通教育、职业教育、成人教育、广播电视教育、

留学教育、特殊教育、教师进修及干部继续教育、教育附加及教育基金支出及其

他教育支出。 

2.科学技术：指科学技术管理事务、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技术研究与开发、

科技条件与服务、社会科学、科学技术普及、科技交流与合作及其他科学技术支

出。 

3.文化体育与传媒：指文化、文物、体育、广播影视、新闻出版及其他文化

体育与传媒支出。 

4.住房公积金：反映教育部机关及76所直属高校和35个直属事业单位按《住

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的规定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。 

5.购房补贴：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

的通知》（国发[1998]23 号)的规定，从停止住房实物分房后，房价收入比在 4

倍以上的地区，可以对无房和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发放住房货币化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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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补贴资金。京外的中央单位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政策规

定和标准执行。 

 


